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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88535

证券简称：华海诚科 公告编号：

2025-061

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注册稿）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拟以发行股

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衡所华威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

司” ）7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公司于2025年4月16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受理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通知》（上证科审 （并购重组）

〔2025〕8号），于2025年4月18日披露了《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申报

稿）》等文件，于2025年7月12日披露了《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

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修订

稿）》等文件，于2025年8月8日披露了《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

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二次修

订稿）》等文件，于2025年8月16日披露了《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上会

稿）》等文件，于2025年9月5日披露了《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

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注册

稿）》等文件，于2025年9月11日再次披露了《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注

册稿）》等文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相关文件。

相较公司于2025年9月11日披露的《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

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注册

稿）》，本次《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注册稿）》 对部分内容进行了修

订，主要修订情况如下：

重组报告书章节 重组报告书修订情况说明

重大事项提示 优化本次重组支付方式及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表格及注释内容

特此公告。

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

001965

证券简称：招商公路 公告编号：

2025-55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6月8日召开

了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注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

的议案》， 并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本次申请注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相关

事宜。

一、本次中期票据注册情况

公司已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出具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3]

DFI50号），同意接受公司债务融资工具注册，注册有效期为2年。

二、本次中期票据发行情况

2025年9月10日，公司成功发行了2025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发行结果如下：

发行要素

债券名称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2025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

债券简称 25招商公路MTN002

债券代码 102583834 期限 3+N年

起息日 2025年09月11日 兑付日 2099年12月31日

计划发行总额 20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20亿元

发行利率 2.27% 发行价格 100元/百元

申购情况

合规申购家数 15 合规申购金额 36.30亿元

最高申购价位 2.40% 最低申购价位 2.10%

有效申购家数 13 有效申购金额 22.80亿元

簿记管理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经核查确认，本公司未直接认购或者实际由本公司出资，但通过关联机构、资管产品

等方式间接认购本期债务融资工具，认购资产支持票据及其他符合法律法规、自律规则规

定的情况除外。

本公司的关联方招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参与本期债务融资工具认购， 最终获配金额

为6.00亿元。 除此之外，本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比例超过5%的股东及其他关

联方未参与本期债务融资工具认购， 本公司不存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关联方通过资管产

品等方式间接参与认购的情况。

公司本次中期票据发行相关文件详见中国货币网 （www.chinamoney.com.cn）和

上海清算所网站（www.shclearing.com）。

特此公告。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572

证券简称：索菲亚 公告编号：

2025-039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本次会议为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为董事会。

3、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江淦钧先生。

4、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5、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2日下午15:30。

网络投票时间：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12日的交易

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9月12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5年9月12日（现场

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15:00。

6、会议的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现场投票：包括本人出席及通知填写授权委托书授权他人出席。

（2） 网络投票：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s:

//wltp.cninfo.com.cn）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本通知列明的

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上述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的以

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7、股权登记日：2025年9月8日（星期一）。

8、出席对象：

（1）凡截至2025年9月8日下午15:00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及其委托代理人；

（2）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法律顾问。

9、会议地点：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89号索菲亚发展中心大厦33楼会议室。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以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

权委托代表共219人， 代表公司股份465,228,63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48.3080%（截至2025年9月8日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 963,047,164股）。

2、现场会议的出席情况

现场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名，代表股份415,444,7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963,047,164股）的43.1386%。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其代表以

记名投票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进行了表决。

3、网络投票的情况

在本次网络投票期间，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16人，代表股份49,783,906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963,047,164股）的5.169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7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s://www.cninfo.com.cn）的相关

公告。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64,609,032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8668%； 反对559,600股， 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1203%；弃权60,0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129%。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

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49,164,306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8.7554%；反对559,600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总数的1.1241%；弃权60,0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总数的0.1205%。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并更名为〈股东会议事规则〉的

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49,382,654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6.5939%； 反对15,785,978股， 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3.3932%；弃权60,0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129%。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

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33,937,928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总数的68.1705%；反对15,785,978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股份总数的31.7090%；弃权60,0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总数的0.1205%。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49,485,754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6.6161%； 反对15,682,878股， 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3.3710%；弃权60,0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129%。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

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34,041,028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股份总数的68.3776%；反对15,682,878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

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31.5019%；弃权60,0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1205%。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49,479,354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6.6147%； 反对15,689,278股， 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3.3724%；弃权60,0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129%。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

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34,034,628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总数的68.3647%；反对15,689,278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股份总数的31.5148%；弃权60,0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总数的0.1205%。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44,669,091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5.5808%； 反对20,524,041股， 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4.4116%；弃权35,5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76%。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

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29,224,365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总数的58.7024%；反对20,524,041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股份总数的41.2263%；弃权35,5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总数的0.0713%。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审议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44,673,391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5.5817%； 反对20,520,241股， 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4.4108%；弃权35,0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75%。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

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29,228,665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总数的58.7111%；反对20,520,241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股份总数的41.2186%；弃权35,0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总数的0.0703%。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审议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44,696,791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5.5867%； 反对20,496,841股， 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4.4058%；弃权35,0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75%。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

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29,252,065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总数的58.7581%；反对20,496,841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股份总数的41.1716%；弃权35,0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总数的0.0703%。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审议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44,708,391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5.5892%； 反对20,485,241股， 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4.4033%；弃权35,0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75%。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

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29,263,665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总数的58.7814%；反对20,485,241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股份总数的41.1483%；弃权35,0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总数的0.0703%。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审议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49,506,754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6.6206%； 反对15,686,878股， 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3.3719%；弃权35,0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75%。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

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34,062,028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总数的68.4198%；反对15,686,878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股份总数的31.5099%；弃权35,0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总数的0.0703%。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审议通过。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49,449,354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6.6083%； 反对15,719,278股， 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3.3788%；弃权60,0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129%。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

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34,004,628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总数的68.3045%；反对15,719,278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股份总数的31.5750%；弃权60,0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总数的0.1205%。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审议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利分配政策〉并更名为〈利润分配管理制度〉的

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49,429,354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6.6040%； 反对15,753,678股， 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3.3862%；弃权45,6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98%。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

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33,984,628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总数的68.2643%；反对15,753,678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股份总数的31.6441%；弃权45,6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总数的0.0916%。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审议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行为准则〉并更名为〈董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行为准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49,506,754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6.6206%； 反对15,682,878股， 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3.3710%；弃权39,0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84%。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

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34,062,028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总数的68.4198%；反对15,682,878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股份总数的31.5019%；弃权39,0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总数的0.0783%。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审议通过。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自律守则〉并更名为〈董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自律守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49,541,254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6.6280%； 反对15,647,878股， 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3.3635%；弃权39,5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85%。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

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34,096,528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总数的68.4891%；反对15,647,878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股份总数的31.4316%；弃权39,5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总数的0.0793%。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审议通过。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职工代表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64,631,332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8716%； 反对559,700股， 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1203%；弃权37,6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81%。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

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49,186,606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总数的98.8002%；反对559,700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股份总数的1.1243%；弃权37,6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总数的0.0755%。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审议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陈涵涵律师、 卢润姿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会议主持人、与会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和会议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

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关于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九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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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普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企业涉及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已开庭审理未判决（一审）。

●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罗普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的

控股企业厦门恒誉兴业伍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控股企业”“原告” ）

为本案原告。

● 涉案的金额：（1）其他债权投资款人民币16,380,000.00元；（2）投资收益以人

民币16,380,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0%的标准，自2022年3月16日起计至被告支

付全部款项之日止；（3）违约金以人民币16,380,000.00元为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五的

标准（原合同约定为千分之三每日的违约金，因诉讼保全需要，调整为按万分之五每日进

行主张，下同），自2024年7月9日起计算至被告支付全部款项之日止。

● 是否会对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 本次诉讼系控股企业因合同纠纷而提请返还

投资款及获得赔偿的诉讼，是控股企业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进行的正当举措，不会影响公

司及控股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由于本次诉讼审理尚未判决，对公司及控股企业本期及后

续年度利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最终实际影响以法院判决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一、本次重大诉讼起诉或仲裁申请的基本情况

控股企业就合同纠纷事项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 ）提起诉讼并

收到法院送达的《民事传票》〈（2025）京0108民初6460号〉。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案件

已开庭审理未判决。

诉讼各方当事人信息如下：

原告：厦门恒誉兴业伍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MA8UH4M10R

住所地：厦门火炬高新区软件园三期诚毅北大街62号109单元1613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厦门乾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航天科工网络信息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12MA4K3RENX1

住所地：武汉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五环大道666号（21）

法定代表人：林云峰

二、诉讼或仲裁的案件事实、请求的内容及其理由

（一）事实与理由

2022年2月，航天科工网络信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 ）与原告协商确认，

由原告出资购买北京航科智云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航科智云” ）2,

000万的出资份额，其中600万份额为普通股权投资，剩余1,400万份额为带有指定受让人

购买份额承诺和保底收益的其他债权投资，被告承诺在2023年12月31日前指定受让人受

让原告持有的1,400万份额，并按照年化10%的标准向原告支付投资收益。

为了确保双方上述投资和收益安全，原告与被告于2022年2月28日签订《有关厦门恒

誉兴业伍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北京航科智云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份额

之承诺转让协议》（以下简称“《承诺转让协议》” ），约定：1、被告应在2023年12月31日

前指定受让人受让原告持有的航科智云1,400万的份额， 具体转让的时间和转让的份额

数量以被告书面通知为准；2、若被告未能按期指定受让人且原告不同意延长期限的，被告

应在收到原告不同意延期的通知后30个工作日内向原告支付转让款，转让款价格由双方

协商，但按双方协商价格转让后原告的投资收益不得低于年化10%；3、若被告在收到原告

不同意延期的通知后30个工作日内未向原告支付转让款的，被告应按日向原告支付未转

让部分股权对应的原告购买成本的千分之三作为违约金。

为了履行《承诺转让协议》，原告于2022年3月7日分别与中合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合盛公司” ）以及南京坤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坤宝公司” ）签

订《份额转让协议》，分别以1,170万元的对价受让了中合盛公司及南京坤宝公司各自持

有的航科智云1,000万的出资份额，并于2022年4月28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原告出资1,638万元受让航科智云的1,400万出资份额后，被告却未能在2023年12月

31日前指定第三方受让该等份额。 经原告明确拒绝延长期限且多次催告被告的情况下，

被告至今仍未能指定受让人受让前述份额，导致原告非但无法取得相应的投资收益，更是

产生了巨大的资金占用成本。

综上，被告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122条之规定向法院提起诉讼。

（二）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返还带有指定受让人购买份额承诺和保底收益的其他债

权投资款人民币1,638万元。

2、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投资收益（投资收益以1,638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

率10%的标准，自2022年3月16日起计至被告支付全部款项之日止）。

3、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以1,638万元为基数，按照每日万分

之五的标准，自2024年7月9日起计至被告支付全部款项之日止）。

4、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由被告承担。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由于本次诉讼审理尚未判决， 对公司及控股企业本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

性，最终实际影响以法院判决为准。

本次诉讼系控股企业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 切实维护公司及控股企业股东利益的

行为，不会影响公司及控股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公司及控股企业将高度重视并密切关注该

事项， 同时将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根据该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罗普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

002816

证券简称：

*ST

和科 公告编号：

2025-044

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应收款项债务重组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债务重组概述

为减少应收款项的坏账损失风险，加快应收款项的清欠、回收，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

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2月向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起诉

深圳市汇和富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汇和富” ），要求深圳汇和富偿还债务

并赔偿逾期违约金。 经诉前调解，前述双方于2024年4月达成和解，并签订《和解协议》：

减免深圳汇和富因欠付债务涉及的对应违约金和债务本金1,000万元， 减免之后的欠付

债务2,287.35万元由深圳汇和富分期偿还，2024年12月31日前分四期分别偿还500万元、

300万元、300万元和400万元，2025年3月31日前偿还剩余787.35万元。 公司分别于2024

年4月8日、2024年4月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债务重组的议案》，并由龙华区人民法院签发的《民事调解书》（〔2024〕

粤0309民初5652号）确认本次债务重组的法律效力。

截至2025年4月，公司已收到深圳汇和富回款1,600万元，深圳汇和富尚有687.35万

元欠款尚未支付。 该事项截至2024年12月31日已计提坏账准备金额约743.68万元。 为促

成本次债务重组事项，公司延期深圳汇和富债务至2025年6月30日，债务金额不变，同时

由深圳汇和富向公司出具承诺函，承诺于2025年6月30日前一次性付清全部剩余款项。 公

司分别于2025年4月28日、2025年5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2024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汇和富债务延期的议案》。

以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10日、2024年5月8日、2025年4月29日、2025年5

月28日刊载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对部分应收款项进行债务重组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21）、《关于部分应收款项债务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36）、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15）、《2024年年度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31）。

二、债务重组进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已根据签订的协议约定累计收到深圳汇和富支付的款项2,

287.35万元，本次债务重组正式完成。

本次债务重组顺利实施，有效化解了公司存量项目应收账款回收风险，提升了公司资

产质量，该事项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积极影响。 相关会计处理及对2025年度

财务数据的具体影响，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

603633

证券简称：徕木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34

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

2025

年上海辖区上市公司集体接待日

暨中报业绩说明会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9月19日(星期五)15:00-17:00

● 会 议 召 开 地 点 ： “全 景 路 演 ” 网 站 （https://rs.p5w.

net/html/175611728073329.shtml）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8月29日发布公司2025

年半年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

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09月19日(星期五)15:00-17:00参加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上海监管局指导、上海上市公司协会及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5年

上海辖区上市公司集体接待日暨中报业绩说明会活动” ，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

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9月19日（星期五）15:00-17:00

（ 二 ） 会 议 召 开 地 点 ： “全 景 路 演 ” 网 站 （https://rs.p5w.

net/html/175611728073329.shtml）

（三）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兼总经理：朱新爱

董事会秘书：朱小海

财务总监：刘静

独立董事：马永华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在2025年09月19日（星期五）15:00-17:00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s:

//rs.p5w.net/html/175611728073329.shtml）；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名称：全景财经）；

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证券事务部

电话：021-67679072

邮箱：ir@laimu.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 “全景路演” 网站（https://rs.p5w.

net/html/175611728073329.shtml）查看本次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

605116

证券简称：奥锐特 公告编号：

2025-066

债券代码：

111021

债券简称：奥锐转债

奥锐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股份； 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 上市股数为6,606,000

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6,606,000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9月22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奥锐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监许可[2020]1969号文）核准，奥锐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奥锐特” 或“公司” ）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41,000,000

股， 并于2020年9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401,

000,000股，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41,000,000股，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360,000,

000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 锁定期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60个月。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数量为1名，为天台铂恩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天台铂恩”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6,606,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1.63%，该部分限售股将于2025年9月22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完成后，总股本为401,000,000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为41,000,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360,000,000股。

（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增加总股本

2022年10月17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等议案，同意公司采用限制性股票作为激励工

具，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股票。本次授予的5,195,000股限制性股票已于2022年11月

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授予登记，并取得其出具的《证券

变更登记证明》。 登记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406,195,000股。

（二）可转债转股增加总股本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奥锐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924号）同意，公司于2024年7月26日向

不特定对象发行812.12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发行总额812,

120,000.00元，期限6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4]104号文同意，公司本

次发行的可转债于2024年8月15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 “奥锐转

债” ，债券代码“111021” 。

“奥锐转债” 转股期为2025年2月5日至2030年7月25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累计转

股数量为313股，其中234股来源于新增股份，79股来源于回购股份。 公司总股本增加234

股。

综上，公司总股本因授予限制性股票增加5,195,000股，因可转债转股增加234股，公

司总股本由401,000,000股变更为406,195,234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首

次公开发行前涉及本次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天台铂恩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如

下：

1、本企业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的有关规

定，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六十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者间接

持有的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经除权除息

等因素调整后的本次发行的发行价。

3、发行人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其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经除权除

息等因素调整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经除权除息等因

素调整后的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本企业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

4、若未履行持股锁定承诺，本企业将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

开披露未能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 并就未履行承诺事宜向发行人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

资者道歉；本企业将在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况下十个交易日内将违

规卖出股票的收益上缴发行人，并将本企业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股东严格履行了所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

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奥锐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1号一一持续督

导》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

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严格

履行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奥锐特

关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一）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6,606,000股， 占公司目前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63%。

（二）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9月22日。

（三）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如下：

序号

股东

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剩余限售

股数量

（股）

1

天台铂恩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6,606,000 1.63% 6,606,000 0

合计 6,606,000 1.63% 6,606,000 0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首发限售股 6,606,000 60

合计 - 6,606,000 -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8,684,000 -6,606,000 2,078,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97,511,234 6,606,000 404,117,234

股份合计 406,195,234 0 406,195,234

八、上网公告附件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奥锐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

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奥锐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

603811

证券简称：诚意药业 公告编号：

2025-051

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药品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概况

近日，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

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公司生产的盐酸多巴酚丁胺注射液（以下简称

“本品” ）已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二、该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 盐酸多巴酚丁胺注射液

剂型 注射剂

注册分类 化学药品

药品注册标准编号 YBH24152025 YBH24162025

规格 2ml:20mg（按C18H23NO3计） 5ml:100mg（按C18H23NO3计）

通知书编号 2025B04234 2025B04235

受理号 CYHB2450392 CYHB2450391

药品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H20258194

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 至2030年6月9日

生产企业 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事项

申请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同时

申请变更：1.变更药品处方工艺（包括变更

原料药生产商）；2.变更药品质量标准；3.变

更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4.修

订药品说明书。

申请增加5ml:100mg规格， 同时申请仿

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审批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

关规定，经审查，本品此次申请事项符合药

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按照《药品上市

后变更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规定，批准

以下变更：1.变更药品处方工艺（包括变更

原料药生产商）；2.变更药品质量标准；3.变

更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4.修

订药品说明书。生产工艺、质量标准和说明

书照所附执行， 标签相关内容应与说明书

保持一致。 有效期为18个月。 建议参考国

际药品监管机构（包括WHO等）发布的亚

硝胺杂质相关技术要求及相关亚硝胺杂质

清单， 继续对本品原料药和原料药杂质可

能形成的亚硝胺杂质（NDSRI）进行风险

评估和研究，采用高灵敏的分析方法（如

MS-MS）进行研究和确认，制定合理的控

制策略，必要时按补充申请申报。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

批制度的意见》（国发 〔2015〕44号）、

《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

作有关事项的公告》（2017年第100号）

和《国家药监局关于开展化学药品注射

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的

公告》（2020年第62号）的规定，同意批

准本品增加5ml:100mg规格的补充申

请，核发药品批准文号。 经审查，本品通

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生产

工艺、质量标准和说明书照所附执行，标

签相关内容应与说明书保持一致。 有效

期为18个月。 建议参考国际药品监管机

构（包括WHO等）发布的亚硝胺杂质相

关技术要求及相关亚硝胺杂质清单，继

续对本品原料药和原料药杂质可能形成

的亚硝胺杂质（NDSRI）进行风险评估

和研究， 采用高灵敏的分析方法 （如

MS-MS）进行研究和确认，制定合理的

控制策略，必要时按补充申请申报。

三、该药品的相关信息

盐酸多巴酚丁胺注射液主要用于器质性心脏病时心肌收缩力下降引起的心力衰竭，

包括心脏直视手术后所致的低排血量综合征，作为短期支持治疗。

公司于2002年9月获得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盐酸多巴酚丁胺注射液(2ml:20mg)

《药品注册批件》，于2024年7月向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了该药品的境内生产药

品一致性评价申请并申请增加5ml:100mg规格，于2024年7月23日获得受理，并于近日

均获得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批件。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根据药智网显示，通过国家药监

局一致性评价的盐酸多巴酚丁胺注射液厂家包括本公司共31家。

盐酸多巴酚丁胺注射液（规格：2ml:20mg、5ml:100mg）均已纳入国家第十批药品

集中采购目录。中标企业有8家，分别是浙江沣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南京泽恒医药技术开

发有限公司、山东方明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等。 根据第十

批国家集中采购文件要求，全国实际中选企业数为4家及以上的，首年约定采购量按报量

的80%计算基数。 5ml:100mg中标价格在2.04-3.58元/支之间。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对该药品一致性评价累计研发投入人民币约537.52万元

（未经审计）。

四、对公司影响及风险提示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 通过一致性评价的药品品种在医保支付及医疗机构采购等领域

将获得更大的支持力度。本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有利于扩大该药品的市

场份额。 同时，为公司后续产品开展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因药品销售易受到行业政策、招标采购、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

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2日


